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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天诚大酒店8楼第二会议室（上海市徐家汇路585号）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23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1,853,230,329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70.8106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由公司董事长胡建东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和网络投票相

结合的方式。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3人，出席1人，公司董事长胡建东出席了会议，其他董事因另有公务未能出席本

次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6人，出席2人，公司监事会主席黄云涛、职工监事唐兵出席了会议，其他监事因另

有公务未能出席本次会议。

3、 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夏梅兴，公司副总经理、总会计师陈文灏出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969,091 99.9859 178,216 0.0096 83,022 0.0045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327,079 99.9513 267,074 0.0144 636,176 0.0343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财务决算及2021年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969,091 99.9859 178,216 0.0096 83,022 0.0045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报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969,091 99.9859 178,216 0.0096 83,022 0.0045

5、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3,046,991 99.9901 182,216 0.0098 1,122 0.0001

6、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271,542,998 98.0028 5,532,618 1.9968 1,122 0.0004

7、议案名称：公司关于2021年对外担保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37,967,446 99.1764 15,261,761 0.8235 1,122 0.0001

8、议案名称：公司关于统一注册发行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47,545,460 99.6932 5,683,747 0.3067 1,122 0.0001

9、

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聘用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915,491 99.9830 231,816 0.0125 83,022 0.0045

10、议案名称：公司关于调整董事会成员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2,924,233 99.9835 126,874 0.0068 179,222 0.0097

11、议案名称：公司关于为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投保责任保险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853,143,191 99.9953 4,116 0.0002 83,022 0.004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5

公司 2020年

年度利润分

配方案

15,819,950 98.8544 182,216 1.1386 1,122 0.0070

6

公 司 关 于

2021年日常

关联交易的

议案

10,469,548 65.4212 5,532,618 34.5718 1,122 0.0070

7

公 司 关 于

2021年对外

担保的议案

740,405 4.6266 15,261,761 95.3664 1,122 0.0070

9

公司关于聘

用信永中和

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

合 伙 ） 为

2021年度审

计机构的议

案

15,688,450 98.0327 231,816 1.4486 83,022 0.5187

10

公司关于调

整董事会成

员的议案

15,697,192 98.0873 126,874 0.7928 179,222 1.1199

11

公司关于为

董事、监事及

高级管理 人

员投保责任

保险的议案

15,916,150 99.4555 4,116 0.0257 83,022 0.5188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上述第6项议案《公司关于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国家电力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国际发展有限公司、国家电力投资集团财务有限公司回避表决。 第8项议案

《公司关于统一注册发行多品种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为特别决议事项，经出席会议股东或代理人所持

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3以上通过。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东方华银律师事务所

律师：叶菲、黄夕晖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表决程序等

事宜，均符合《公司法》、《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之规定，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9日

信息披露

2021/4/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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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

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2021年4月26日，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独立董事已对该议案发表了明确同意的独立

意见。具体内容详见公司2021年4月27日披露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奥普家居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预案》（公告编号：2021-027）。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有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股份回购决

议的前一交易日（2021年4月26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

及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2021年4月26日前十大股东持股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的比例（%）

1 TRICOSCO�LIMITED 248,589,449 61.30

2 舟山文泽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7,684,212 4.36

3 Zhejiang�United�Investment（HK）Limited 16,342,103 4.03

4 PMT�HOLDINGS�LIMITED 16,342,103 4.03

5 香港紅星美凱龍全球家居有限公司 15,252,639 3.76

6 Heaven－Sent�Capital�Apollo�AP�Company�Limited 15,252,639 3.76

7 舟山明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2,490 2.96

8 SKY�OPEN�LIMITED 6,536,838 1.61

9 舟山聚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04,922 1.36

10

上海斐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斐昱永淳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15,796 0.67

二、2021年4月26日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信息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股份总

数的比例（%）

1 Zhejiang�United�Investment（HK）Limited 16,342,103 12.22

2 PMT�HOLDINGS�LIMITED 16,342,103 12.22

3 香港紅星美凱龍全球家居有限公司 15,252,639 11.41

4 Heaven－Sent�Capital�Apollo�AP�Company�Limited 15,252,639 11.41

5 舟山明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2,002,490 8.97

6 SKY�OPEN�LIMITED 6,536,838 4.89

7 舟山聚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5,504,922 4.12

8

上海斐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斐昱永淳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715,796 2.03

9 宁波海湃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642,112 1.23

10

上海斐君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嘉兴斐昱悦柏投

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010,527 0.76

特此公告。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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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

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回购报告书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回购股份的相关议案已经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称“公司” ）于 2021年 4月 26日召

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

●回购股份金额： 本次回购拟使用资金总额为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且不超过人民币7,500万

元，最终具体回购资金总额以回购届满时实际回购的资金总额为准

●回购资金来源：公司自有资金

●回购股份用途：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

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预

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21元/股（含）

●回购股份方式：采用集中竞价方式

●回购股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相关股东是否存在减持计划：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目前无在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减持公司股份计划。未来3个月、6个月之内，若实

施股份减持计划，将遵守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股份减持的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相关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预案可能面临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预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预案无法实

施的风险；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回购预案无法实施的风险；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外

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回购预案的风险。

2、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存在因股权激励方案未能经公司董

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 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 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出的风

险，如出现上述无法授出的情形，则存在已回购未授出股份被注销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证监会公告〔2018〕35�号）、

《上市公司回购社会公众股份管理办法（试行）》、《关于上市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的补充

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上证发〔2019〕4�号）以及《公司章程》等相

关规定，公司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并编制了回购报告书，具体内容如下：

一、 本次回购预案的审议程序

2021年4月26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

份预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1年4月27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

露的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预案的议案》（公告编号：

2021-027）。

二 、回购预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

基于对公司未来发展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提升公司股票长期投资价值，同时充分调动公司

员工的积极性，完善公司长效激励机制和利益共享机制，促进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公司拟以自有资金

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 公司如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完成之后36个月内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尚

未使用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 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本回购预案按调整后的政策实行。

（二）拟回购股份的种类

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 A�股。

（三）拟回购股份的方式

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四）拟回购股份的期限

1、 本次回购股份期限为自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回购预案之日起不超过12个月。

公司将根据董事会决议，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回购实施期间，公

司股票如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10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预案将在股票复牌后顺延实施并及时披露。

2、如果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如果在此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限额，则回购预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该日起

提前届满；

（2）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回购预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回购预案之日起提前届

满。

3、公司不得在下述期间回购公司股份：

（1）公司定期报告、业绩预告或者业绩快报公告前10个交易日内；

（2）自可能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在决过程中，至依法披露

后2个交易日内；

（3）中国证监会和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五）拟回购股份的用途、数量、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资金总额

本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7,500万元（含）。 具体回购股份

的金额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金额为准，本次回购的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如公司未能在本

次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则未使用的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具体方式依据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确定，公司将及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若按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上限15.21元/

股，本次回购资金下限人民币5,000万元（含）、资金上限人民币7,500万元（含）分别进行测算，具体情

况如下：

回购用途

拟回购资金总额

（万元）

按回购价格上限测算回购

数量（股）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回购实施期限

用于股权激励 5,000-7,500 3,287,311-4,930,966 0.81%-1.22%

自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

股份预案之日起12个月

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及比例以回购期满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若公司在回购股份实施期限

内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发股票股利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

之日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数量。

（六）拟回购股份的价格或价格区间、定价原则

本次拟回购股份的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21元/股（含），该回购股份的价格上限不高于董事会通过

本次回购股份决议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

具体回购价格由公司董事会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

况确定。 若公司在回购股份实施期限内实施了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现金分红、派发股票股利或配股

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除权、除息之日起，按照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

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上限。

（七）拟用于回购的资金来源

公司自有资金。

（八）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权结构的变动情况

1、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被实施股权激励

若本次回购预案按照回购价格15.21元/股全部实施完毕， 本次回购资金下限人民币5,000万元

（含）和资金上限人民币7,500万元（含）分别对应的回购数量3,287,311股和4,930,966股测算，用于

实施股权激励并予以锁定，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后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股） （股）

有限售股份 271,768,661 67.02 275,055,972 67.83 276,699,627 68.24

无限售股份 133,736,339 32.98 130,449,028 32.17 128,805,373 31.76

股份总数 405,505,000 100.00 405,505,000 100.00 405,505,000 100.00

注： 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本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为

准。

2、假设本次回购股份全部被注销

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实施股权激励，若公司未能在本次回购完成之后36个月内实施上述用途，则对

应未转让（未全部转让）的剩余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具体由董事会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决定。

若本次回购预案按照回购价格15.21元/股，回购资金下限人民币5,000万元（含）和资金上限人民

币7,500万元（含）分别对应的回购数量3,287,311股和4,930,966股测算，若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

于注销，预计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类别

本次回购前

回购后 回购后

（按回购下限计算） （按回购上限计算）

股份数

比例（%） 股份数量（股） 比例（%）

股份数量

比例（%）

（股） （股）

有限售股份 271,768,661 67.02 271,768,661 67.57 271,768,661 67.84

无限售股份 133,736,339 32.98 130,449,028 32.43 128,805,373 32.16

股份总数 405,505,000 100.00 402,217,689 100.00 400,574,034 100.00

注： 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 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本结构实际变动情况以后续实施情况为

准。

（九）本次回购对公司经营活动、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影响的分析

截至 2020�年12�月 31�日（经审计），公司总资产为25.76亿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7.77亿元，流动资产19.23亿元，资产负债率29.33%。 假设本次最高回购资金7,500万元（含）全部使用

完毕，按2020年12月31日的财务数据测算，回购资金分别约占公司总资产的2.91%、占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资产的4.22%、占流动资产的3.90%。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为公司自有资金，综合公司目前财务状况、经营状况及发展规划等因素，

本次回购预案的实施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盈利能力、债务履行能力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

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亦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十）独立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预案合规性、必要性、 合理性 、可行性等相关事项的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在审议相关议案后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1、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公司法》、《证券法》、《关于支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上海证

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回购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董事会表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相关规定。

2、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有利于充分调动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中层管理人

员及核心技术（业务）人员的积极性，有利于推进公司长远发展。

3、本次回购股份拟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5,000万元（含）且不超过人民币7,500万元（含）。

在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15.21元/股的条件下回购股份，资金来源为自有资金。 本次回购不会对公

司的经营、财务和未来发展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

综上，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回购股份合法、合规，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行的，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

益。

（十一）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是否买卖本

公司股份，是否与本次回购预案存在利益冲突、是否存在内幕交易及市场操纵，及其在回购期间是否存

在增减持计划的情况说明

在董事会做出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刘文龙因实施限制性股票激励计划，于

2021年3月3日被授予限制性股票27.50万股，上述人员在被授予限制性股票时，并未知悉本次回购股份

的相关信息，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除上述外，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均不存在买卖公司股票的情

形，亦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在回购期间不存在增减持计划。

（十二）上市公司向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的股东、董监高问询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

是否存在减持计划的具体情况

董事会召开前，公司就未来3个月、未来6个月是否存在减持计划向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监高发出问询函，并收到如下回复：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持股 5%以上的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在未来

3个月、未来6个月均无减持计划。

（十三）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者转让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实施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完成后 36个月内，若公司未能将回购股份全部或部

分实施上述用途，未使用的回购股份将全部予以注销，具体将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确定，公司将及

时履行相应审批程序及信息披露义务。

（十四）公司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不会影响公司的正常持续经营，不会导致公司发生资不抵债的情况。 如果后续涉及股

份注销，公司将依照《公司法》的有关规定通知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五）办理本次回购股份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了顺利完成本次回购公司股份，公司董事会授权管理层办理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事项，包括但

不限于：

1、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或其他相关证券账户；

2、在回购时间范围内，根据公司及市场的具体情况择机回购股份，包括但不限于回购股份的时间、

价格和数量等；

3、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及股价表现等综合决定继续实施或者终止实施本回购预案；

4、依据有关规定（即适用的法律、法规、监管部门的有关规定）调整具体实施方案，办理与股份回购

有关的其他事宜；

5、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授权、签署、执行、修改、完成与本次回购股份相关的所有必要

的文件、合同、协议；

6、根据实际回购情况，对《公司章程》以及其他可能涉及变动的资料及文件条款进行修改，并办理

工商变更登记等事宜；

7、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股份回购事项所必须的内容；

8、本授权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预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三、回购预案的不确定性风险

（一）本次回购预案可能面临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预案披露的价格区间，导致回购预案无法

实施的风险；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到位，导致回购预案无法实施的风险；因公司生产经营、财务状况、

外部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等原因，可能根据规则变更或终止回购预案的风险。

（二）本次回购股份拟用于后期实施股权激励。 本次回购股份可能存在因股权激励方案未能经公司

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出的风

险，如出现上述无法授出的情形，则存在已回购未授出股份被注销的风险。

公司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 并根据回购股份事项进展情况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四、其他事项说明

（一）回购账户开立情况

根据相关规定，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开立了股份回购专用账户，专

用账户情况如下：

持有人名称：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

账户号码：B883998235（该账户仅用于回购公司股份）

（二）前 10�大股东以及前 10�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情况

公司已经披露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 2021� 年4� 月 26日）前 10� 大无限

售条件股东的相关情况，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 披露的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公

告编号：2021-029）。

（三）回购期间信息披露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等规定，回购期间，公司将及时发布回购进展情况公告，并在定期

报告中公告回购进展情况。

特此公告。

奥普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603348� � � � � � �证券简称：文灿股份 公告编号：2021-027

转债代码：113537� � � � � � �转债简称：文灿转债

转股代码：191537� � � � � � �转股简称：文灿转股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50,00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5月6日

一、本次限售股上市类型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573

号）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所同意，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文灿股份” ）向社会公开发行5,

5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发行后总股本为22,000万股，并于2018年4月26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上市。

本次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为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锁定期为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本次上市流通的限

售股股东数量为5名，分别为：唐杰雄、唐杰邦、唐杰维、唐杰操、佛山市盛德智投资有限公司。

上述股东持有限售股合计150,000,000股，占公司总股本57.78%，将于2021年5月6日上市流通。

二、本次限售股形成后至今公司股本数量变化情况

（一）公司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完成后，总股本为220,000,000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55,000,000股，有限

售条件流通股为165,000,000股。

（二）2019年4月26日，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15,000,000股上市流通。 公司总股本不变，其中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为70,000,00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50,000,000股。

（三）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

许可 [2019]865号） 核准， 公司于2019年6月10日公开发行了800万张可转换公司债券， 每张面值100元， 发行总额80,

000.00万元。 经上海证券交易所自律监管决定书[2019]122号文同意，公司发行的80,000万元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7

月5日起在上海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债券简称“文灿转债” ，债券代码“113537” 。 公司本次发行的“文灿转债” 转股期

为：2019年12月16日至2025年6月9日。

2019年12月16日至2019年12月31日，“文灿转债”转股数为1,012,106股。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21,012,106股，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71,012,106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50,000,000股。

（四）2020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31日，“文灿转债”转股数量为10,576,754股。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31,588,860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1,588,860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50,000,000股。

（五）2020年4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文灿转债”转股数量为10,761股。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31,599,621股，其中

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1,599,621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50,000,000股。

（六）公司根据2020年6月16日召开的2020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授权，于2020年7月21日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

三十次会议和第二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相关事项的

议案》《关于向公司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的激励对象首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的议案》， 决定

向激励对象授予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股权激励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有关规定，公司于2020年8月13日完成了2019年限制性股票与股票期权激励计划首次授

予登记工作，授予的限制性股票数量为7,900,000股，授予的激励对象人数为116人。

2020年7月1日至2020年8月13日，“文灿转债”转股数量为805股。

2020年8月13日，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39,500,426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1,600,426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

157,900,000股。

（七）2020年8月14日至2020年9月30日，“文灿转债”转股数量为3,035,151股。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42,535,577股，

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84,635,577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57,900,000股。

（八）2020年10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文灿转债” 转股数量为16,232,629股。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58,768,206

股，其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00,868,206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57,900,000股。

（九）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3月31日，“文灿转债” 转股数量为838,237股。 公司总股本变更为259,606,443股，其

中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01,706,443股，有限售条件流通股为157,900,000股。

三、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有关承诺

根据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说明书》及《首次公开发行股票上市公告书》，本次申请解除股份限售的股东作出

的有关承诺如下：

（一）《关于股份锁定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1）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次发行前本人/本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公

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该部分股份。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其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2）公司上市后6个月内如

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6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

动延长6个月。 （3）在锁定期满后的12个月内减持数量不超过本人/本公司持股数量的20%，锁定期届满后的第13至24个

月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本公司持股数量的20%，并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若上述期

间公司发生派发现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及其他除息、除权行为的，则上述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4）本人在担任公司

董事或高级管理人员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超过本人直接和间接持有公司股份总数的25%； 不再担任上述职务后半年

内，不转让本人持有的公司股份。

（二）《持股5%以上股东关于上市后持股意向及减持意向的承诺》

在本人/本公司所持股份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2年内，本人/本公司承诺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及

其他对本人/本公司有约束力的规范性文件规定并同时满足下述条件的情形下，减持所持有的股份公司股票，并提前3个

交易日予以公告：（1）减持前提：不对股份公司的控制权产生影响，不存在违反本人/本公司在股份公司首次公开发行时

所作公开承诺的情况。（2）减持价格：不低于公司股票的发行价格。（3）减持方式：通过大宗交易方式、集中竞价方式或其

他合法方式进行减持，但如果本人/本公司预计未来一个月内公开转让股份的数量合计超过公司股份总数1%的，将仅通

过证券交易所大宗交易系统转让所持股份。（4）减持数量：在本人/本公司所持公司股票锁定期满后的12个月内减持数量

不超过本人/本公司持股数量的20%， 锁定期届满后的第13至24个月内减持股份数量不超过本人/本公司持股数量的

20%，并提前三个交易日予以公告，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5）减持期限：自公告减持计划之日起六个月。减持期限届满

后，若本人/本公司拟继续减持股份，则需重新公告减持计划。若公司发生派发现金股利、送股、转增股本及其他除息、除权

行为的，则发行价将进行相应调整。

截至本公告发布之日， 本次申请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时所作出的承诺，上

述限售股持有人不存在相关承诺未履行而影响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情况。

四、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资金占用情况

公司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占用资金情况。

五、中介机构核查意见

公司保荐机构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 ），出具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

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部分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中信建投认为：文灿股份本次解除限售

股份的数量、上市流通时间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本次解除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履行了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上市时所作出的承诺；文灿股份关于本次限售股份流通上市的信息披露真实、准确、完整。综上，保荐机构同意文灿股份本

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六、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情况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数量为150,000,000股。 本次限售股上市流通日期为2021年5月6日。 本次首发限售股上市流通

明细清单如下：

单位：股

序号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数量

持有限售股占公司

总股本比例

本次上市流通数

量

剩余限售股

数量

1 唐杰雄 30,000,000 11.56% 30,000,000 0

2 唐杰邦 30,000,000 11.56% 30,000,000 0

3 唐杰维 30,000,000 11.56% 30,000,000 0

4 唐杰操 30,000,000 11.56% 30,000,000 0

5 佛山市盛德智投资有限公司 30,000,000 11.56% 30,000,000 0

合计 150,000,000 57.78% 150,000,000 0

注：（1）以上股份合计数占总股本比例与各明细数相加之和在尾数上有差异，系以上百分比结果四舍五入所致。（2）

唐杰维先生已逝世，截至本公告日，唐杰维先生所持有本公司股票的继承与过户尚在办理中，如有进展，公司将根据法律、

法规及时披露相关公告。

七、股本变动结构表

单位：股

本次变动股份类型 本次上市前 变动数 本次上市后

有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1、其他境内法人持有股份 30,000,000 -30,000,000 0

2、境内自然人持有股份 127,900,000 -120,000,000 7,900,000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57,900,000 -150,000,000 7,900,000

无限售条件的

流通股份

A股 101,706,443 +150,000,000 251,706,443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份合计 101,706,443 +150,000,000 251,706,443

股份总额 259,606,443 0 259,606,443

八、上网公告附件

《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限售股上市流通的核查意见》

特此公告。

广东文灿压铸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年4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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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武汉市武昌区中北路263号武汉控股大厦24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6

2、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427,270,292

3、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60.2154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黄思先生主持，会议采取记名投票表决方式表决，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

程》等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1人，出席11人；

2、 公司在任监事5人，出席5人；

3、 董事会秘书李凯先生出席会议；公司高管谭嗣先生、李磊女士列席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267,292 99.9992 1,500 0.0003 1,500 0.0005

2、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267,292 99.9992 1,500 0.0003 1,500 0.0005

3、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267,292 99.9992 1,500 0.0003 1,500 0.0005

4、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268,592 99.9996 0 0.0000 1,500 0.0004

5、议案名称：关于预计2021年度公司固定资产投资计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267,092 99.9992 1,500 0.0003 1,500 0.0005

6、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267,292 99.9992 1,500 0.0003 1,500 0.0005

7、议案名称：关于支付财务报告审计机构报酬及续聘2021年度财务报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267,092 99.9992 1,500 0.0003 1,500 0.0005

8、议案名称：关于支付内部控制审计机构报酬及续聘2021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267,092 99.9992 1,500 0.0003 1,500 0.0005

9、议案名称：9.关于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之9.01与武汉市水务集团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142,166,546 99.9978 1,500 0.0010 1,500 0.0012

10、议案名称：9.关于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之9.02与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日常关联交易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91,536,000 99.9992 1,500 0.0003 1,500 0.0005

11、议案名称：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427,267,292 99.9992 1,500 0.0003 1,500 0.0005

(二)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4

公司2020年度利润

分配预案

1,500 50.0000 0 0.0000 1,500 50.0000

7

关于支付财务报告

审计机构报酬及续

聘2021年度财务报

告审计机构的议案

0 0.0000 1,500 50.0000 1,500 50.0000

8

关于支付内部控制

审计机构报酬及续

聘2021年度内部控

制审计机构的议案

0 0.0000 1,500 50.0000 1,500 50.0000

9.01

与武汉市水务集团

有限公司的日常关

联交易

0 0.0000 1,500 50.0000 1,500 50.0000

9.02

与北京碧水源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的日

常关联交易

0 0.0000 1,500 50.0000 1,500 50.0000

(三)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经投票表决，上述议案获得通过。 其中，由于关于预计2021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武汉市水

务集团有限公司对议案9.01回避表决，关联股东北京碧水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议案9.02回避表决。

三、 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温莉莉、刘旸

2、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湖北瑞通天元律师事务所受武汉控股委托，指派见证律师出席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对会议合法性进行见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股东

大会召集人、出席现场会议人员具有合法、有效的资格；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武汉三镇实业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8日

证券代码：605099 证券简称：共创草坪 公告编号：2021-035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21年4月28日

(二)�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华侨路56号大地建设大厦20楼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14

2、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总数（股）

360,273,800

3、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89.5642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王强翔先生主持，采用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符合《公司

法》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各项决议合法有效。

(五)�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7人，出席7人，其中部分董事以通讯方式出席会议；

2、 公司在任监事3人，出席3人；

3、 董事会秘书姜世毅先生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272,800 99.9997 0 0.0000 1,000 0.0003

2、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273,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3、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273,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4、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273,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5、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273,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6、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273,800 100.0000 0 0.0000 0 0.0000

7、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272,800 99.9997 0 0.0000 1,000 0.0003

8、 议案名称：《关于董事及监事薪酬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272,800 99.9997 0 0.0000 1,000 0.0003

9、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2021年申请综合授信额度和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

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A股 360,272,800 99.9997 0 0.0000 1,000 0.0003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

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10.01 王强翔 360,268,102 99.9984 是

10.02 王淮平 360,268,102 99.9984 是

10.03 姜世毅 360,268,101 99.9984 是

10.04 樊继胜 360,268,101 99.9984 是

2、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

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11.01 李永祥 360,268,102 99.9984 是

11.02 施平 360,268,102 99.9984 是

11.03 刘绍荣 360,268,102 99.9984 是

3、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

称

得票数

得票数占出席会议

有效表决权的比例

（%）

是否当

选

12.01 杨波 360,268,102 99.9984 是

12.02 张小平 360,268,102 99.9984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序号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票数 比例（%）

6

《关于公司2020年度利润分配预

案的议案》

15,800 10.0000 0 0.0000 0 0.0000

7

《关于公司续聘2021年度审计机

构的议案》

14,800 93.6709 0 0.0000 1,000 6.3291

8 《关于董事及监事薪酬的议案》 14,800 93.6709 0 0.0000 1,000 6.3291

9

《关于公司2021年申请综合授信

额度和对外担保额度预计的议

案》

14,800 93.6709 0 0.0000 1,000 6.3291

10 关于选举董事的议案

10.01 王强翔 10,102 63.9367

10.02 王淮平 10,102 63.9367

10.03 姜世毅 10,101 63.9304

10.04 樊继胜 10,101 63.9304

11 关于选举独立董事的议案

11.01 李永祥 10,102 63.9367

11.02 施平 10,102 63.9367

11.03 刘绍荣 10,102 63.9367

12 关于选举监事的议案

12.01 杨波 10,102 63.9367

12.02 张小平 10,102 63.9367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本次会议第9项议案为特别决议议案， 获得出席现场会议以及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的2/3以上通过。

第10、11、12项议案为采用累积投票制议案。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

律师：吕维斯、单纯

2、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

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上海市瑛明律师事务所关于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4月29日

证券代码：605099 证券简称：共创草坪 公告编号：2021-036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第二届

董事会成员，同日向全体董事发出通知，以通讯方式召开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经全体董事同意豁免本次会议通

知期限要求。 会议应出席董事7名，实际出席董事7名，经全体董事推举，会议由王强翔先生主持。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

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王强翔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董事长，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二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及主任委员，具体如下：

审计委员会：施平先生（主任委员）、李永祥先生、姜世毅先生；

提名委员会：刘绍荣先生（主任委员）、李永祥先生、王淮平先生；

战略委员会：王强翔先生（主任委员）、刘绍荣先生、樊继胜先生；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李永祥先生（主任委员）、施平先生、樊继胜先生。

各专门委员会委员的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总经理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王强翔先生担任公司总经理（简历附后），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四）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聘任陈金桂先生、李兰英女士、姜世毅先生、赵春贵先生、陈国庆先生、韩志诚先生为公司副

总经理，肖辉曙先生为公司财务总监（高级管理人员简历附后），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秘书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姜世毅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秘书，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的议案》

经董事会审议，决定聘任张健先生担任公司证券事务代表（简历附后），任期与本届董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7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4月29日

附件：高级管理人员及证券事务代表简历

王强翔先生： 1971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欧国际工商学院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

历，本公司联合创始人。 曾任无锡市自来水公司技术员，淮安共创教学设备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董事长、总经理。

陈金桂先生：1970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高中学历。 曾淮安市丝绵厂车间主任，淮安共创教学设备

有限公司厂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李兰英女士：1979年12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西安外国语大学英语语言文学专业，本科学历。 曾

任福州利珉石制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南京必隆工贸有限公司外贸业务员，本公司外贸业务员、大区经理、销售总监；现

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姜世毅先生：1972年1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工商管理专业，硕士研究生学

历，中国注册会计师，高级会计师。 曾任安琪酵母股份有限公司主管会计、财务部副部长、财务部部长、SAP运营总监兼财

务部长；现任本公司董事、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

赵春贵先生：1973年1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高分子物理与化学专业，博

士研究生学历。曾任云南磷肥工业有限公司筑炉防腐工段长，东丽纤维研究所（中国）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树脂技术室室

长，江苏启蓝新材料有限公司总经理；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陈国庆先生：1976年8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盐城工学院企业管理专业，大专学历。曾任泰州海田

变压器有限公司生产计划科生产计划员，南京苏美达动力产品有限公司生产部经理，康翔铝业（泰州）有限公司生管课课

长，本公司生产计划部经理、生产总监；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韩志诚先生：1981年4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南京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加工工程专业，硕士研究生

学历。曾任无锡小天鹅股份有限公司研发中心测试工程师、测试主管、品质管理部品质管理经理，无锡工厂注塑分厂厂长、

工艺工程经理、精益负责人，无锡工厂全自动分厂、总二分厂、钣金分厂厂长；现任本公司副总经理。

肖辉曙先生：1979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会计专业，硕士研究生学历。曾任东莞

一辉货运服务有限公司总账会计，三一集团有限公司子公司总账会计，三一集团有限公司总账会计、管理分析部部长，三

一重工股份有限公司会计核算部部长、财务总监助理、财务副总监，三一重装国际控股有限公司财务总监、执行董事、董事

会秘书；现任本公司财务总监。

张健先生：1992年9月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毕业于西北工业大学会计学专业，本科学历，中国注册会计

师。 曾任安徽神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会计主管，大信会计师事务所（南京分所）审计师；现任本公司证券事务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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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

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1年4月28日下午召开2020年年度股东大会选举产生了

第二届监事会股东代表监事成员，与职工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了公司第二届监事会，同日向全体

监事发出通知，以现场方式召开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一次会议。 本次会议应出席监事3名，实际出席监事3名，经全体监事

推举，会议由杨波先生主持，主持人已在会议上就会议通知事项作出了说明，全体监事同意豁免本次监事会会议通知期限

要求。 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会议合法有效。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经监事会审议，选举杨波先生担任公司第二届监事会主席，任期与本届监事会任期一致。

表决结果：同意3票、反对0票、弃权0票。

特此公告。

江苏共创人造草坪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年4月29日


